重修相關規定說明
一、每學期重修課程依前一學期補考仍不及格學生之必、選修科目開設重修課程。
二、學期間發送重修科目確認單予各班應重修同學確認是否參加重修。
三、依回收之重修科目確認單開設重修課程，並公告重修開設課程一覽表
及上課教室一覽表。
四、欲加修特定科目者，得於規定期限內辦理加選。
五、重修期間遇同一時段有三門科目以上衝堂者，應視情況辦理退選（重修科目上課時數未能達1/2以上者，應辦理退選，否則一經發現，除追回其所得學分外並依作弊論處）。
例如：
[bookmark: _GoBack]    1.張三重修之國文、英文與數學上課時間完全衝堂，張三得向國文及英文授課教師報備，經授課教師同意並加重其作業後使得同時參加兩門科目之重修，且國文、英文上課時數均應達1/2以上；此時數學上課時數未能達1/2以上，即應於規定時間內辦理退選。
    2.李四重修之公民、歷史、地理、生物上課時間部分衝堂，李四得向公民、歷史、生物授課教師報備，經授課教師同意並加重其作業後使得同時參加三門科目之重修，且公民、歷史、生物上課時數均應達1/2以上；此時地理上課時數未能達1/2以上，即應於規定時間內辦理退選。
六、授課教師開課方案原為專班上課，遇學生因衝堂請假致人數不足12人以上時，經授課教師確認無誤，應於回報單註明，並維持專班上課方案。
例如：
        黃師開設之生物課，原為應到12人之專班，因李四衝堂請假，致人數少於12人，黃師應於回報單註明李四因衝堂請假，仍維持專班上課。
七、重修成績之結算不得高於70分，請授課教師掌握成績計算之原則（30％出席率、30％上課表現、40％作業或測驗成績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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